卫生计生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表
 
	案   件   名   称
	武汉市新洲区三店街道七里村村民委员会卫生室占球桂正在使用的20ml一次性注射器为使用过的一次性卫生材料进行配药的案。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新卫医罚〔2024〕012号

	行 政
处 罚
当事人
基 本
情 况
	违法单位名称或
违法自然人姓名
	武汉市新洲区三店街道七里村卫生室

	
	社会信用代码或
组织机构代码
	54420117ME1776696E

	
	 负责人姓名
	刘  敏

	违法事实
	武汉市新洲区三店街道七里村村民委员会卫生室占球桂正在使用的20ml一次性注射器为使用过的一次性卫生材料进行配药。

	行政处罚依据
	违反了《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，依据《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进行处罚。

	行政处罚内容
	警告、罚款1000元

	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
	2024年10月24日

	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
	武汉市新洲区卫生健康局


 
